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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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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谢两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文责由作者自负。

①据世界银行２０１４年劳动参与率数据，在２３３个国家中仅有４个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于男性。

　　摘　要　传统微观理论认为夫妻间劳动力分配是家庭劳动供给

决策的最优选择，但现实生活中社会规范的存在可能会扭曲夫妻双方

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相对收入反映了夫妻在家庭生产和劳动力市

场之间的比较优势，同时妻子收入超过丈夫会挑战“男人赚钱应比女

人多”的传统性别观念。本文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探究了在我国家庭中夫妻相对收入对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研

究发现无论男女，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都与配偶的劳动参与和工作

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对自身劳动供给并无显著影响。这些结果表明

在我国家庭中夫妻间劳动力分配遵循着比较优势的经济理性，而没有

受到社会规范的扭曲。此外，本文还发现当配偶收入超过自己时女性

相比于男性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减少工作时间和从事低收入工

作，这种性别差异能够解释我国男女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存在的较大

差异。

关键词　劳动供给；比较优势；社会规范

%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规范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８０；Ｌｉｎｄ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３；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２０１１）。相比于效

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社会规范可以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因

此，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引入到经济模型当中有助于理解传统模型难以

解释的经济学现象。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就是其

中之一①。自１９世纪末以来女性地位和受教育的权利显著改善，人力资本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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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歧视的减少、生育控制和劳动需求的变化都被证明可以降低男女劳动参与

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Ｊｕｈｎ，２０００；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ｈａｎ，２００１；Ｇｏｌｄｉ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ｚ，２００２；Ｇｏｌｄ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但据世界银行提供

的数据显示，近１０年来男女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并没有进一步缩小。近乎

停滞的研究进程使得学者开始考虑传统经济框架以外的其他因素，如社会

规范。

社会规范是人们相习成风、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价值观念的体现。

Ａｋｅｒｌｏｆ　ａｎｄ　Ｋｒａｎｔｏ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认为人们具有属于某一社会范畴（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的归属感和对该范畴人们应有行为的认同感。如果从社会规范的行

为中背离，就会产生内在成本，进而影响经济结果。最天然的社会范畴分类就

是性别，男人与女人。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造就了对性别的认同，比如“男人赚

钱应该比女人多”。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男耕女

织”、“男主外、女主内”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迂腐的性别观，体现了封建社会

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即使在当今社会，“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也是女性在

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标准之一。并且，“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的观念并非中国独

有。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各国都有不同比例的受访者认为
“如果妻子收入超过丈夫，几乎肯定会引发问题”①。

已有研究发现了性别观念的转变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关的经验证据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Ｆｏｒｔｉｎ，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Ｆｏｒｔｉｎ（２００５）考察了２５个ＯＥＣＤ
国家１０年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后发现，将男性视为养家糊口角色的社会

通常伴随着较低的女性参与率和较大的收入性别差异。Ｆｏｒｔｉｎ（２０１５）随后的研

究认为美国１９７７—２００６年间对性别认同态度的改善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

紧密相关。自１９８８年以来我国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均呈现水平高但持续下

降的特征。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入２０００
年以后（图１和２）。在计划经济中，女性被认为可以撑起“半边天”，平等的就业

环境和高涨的劳动热情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基数较大。即使进入市场经济后

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国际比较也居于较高水平②。关

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国内文献给出了丰富的解释，如市场化改革导

致的严峻就业形势和歧视（姚先国和谭岚，２００５；李春玲和李实，２００８）、国企改

制导致的下岗（蔡昉和王美艳，２００４）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曲嘉瑶和孙陆军，２０１１；

０６１

①

②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除去未表明态度的受访者，我国３８％的男性和２７％
的女性认为“如果妻子收入超过丈夫，几乎肯定会引发问题”。这一比例在６０个调查国家中排名第４４
位，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男性和女性赞同的比例分别为７４％和６８％；排名最低的国家是荷
兰，男性和女性赞同的比例只有６％。

据世界银行２０１４年劳动参与率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２３３个国家中排名第４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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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

注：据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由于法定退休年龄不同，男性保留１６～６５岁样本，女性

保留１６～５５岁样本。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失

业人口和待分配就业人口。

图２　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

注：据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统计样本为１６～６５岁就业人口。男女收入差距＝（男性

收入－女性收入）／女性收入。

沈可等，２０１２；陈璐和范红丽，２０１６）等，但对社会规范这一潜在影响因素的研究
仍存在空白。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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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劳动力分配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规范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潜在影

响考虑在内，可以为研究两性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提供新的思路。在家庭

中，夫妻间的相对收入意味着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当女性收入超过男性

时，男性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挑战。为了恢复社会规范要求的性别角色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女性可以通过更多地承担家务来照顾男性的感受（Ｂｉｔ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Ｃｏｏｋｅ，２００６；），但这终将会降低女性对婚姻的满足感和婚姻的稳定

性（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ｕｎｇ，１９８９）。为了防止婚

姻破裂，女性可以减少自己的劳动供给、增加家庭产出或从事不那么有吸引力

的工作来减少对配偶的威胁性（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但这并不是女性劳动供

给的最优选择，会扭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根据家庭分工的比较优势理

论（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５），无论男女，潜在收入高的一方将更多地从事市场劳动，而较

低的一方则相对更多地从事家庭生产。

无论在实证和理论上，现有研究都表明社会规范和比较优势会影响夫妻双

方的劳动供给，但是两种机制的影响并不相同。以女性为例，当女性收入超过

男性时，根据比较优势女性应继续在劳动力市场工作，而根据社会规范女性应

减少自己的劳动供给，甚至是离开劳动力市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检验哪

种机制在我国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占主导作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面对

实证研究中收入与劳动供给互为因果的问题，本文创新性地使用潜在收入代替

实际收入构造了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变量。构造方法是从同一调查年份、具

有相同人口统计特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的女性样本中得到该群体工

作女性的潜在收入分布，再与其男性配偶的实际收入作对比得到收入超过配偶

的可能性。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无论女性是否参与劳动，都能捕捉到她的潜在

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为观察女性在收入超过男性时劳动供给的选择提供了

可能。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家庭

中夫妻间劳动力分配遵循着比较优势的经济理性，而未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

文章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１部分介绍家庭劳动力分配的相关文献；第２部分

阐述实证研究使用的回归模型；第３部分是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第４部分

报告实证分析结果；在最后一部分讨论和总结全文。

!　文献综述

传统微观理论认为，夫妻间的劳动力分配应是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最优选

择。早期用来研究家庭劳动力供给的模型被称之为单一模型（ｕｎｉ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其特征是将所有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整体，家庭成员拥有共同的效用函数和预算

约束。家庭通过选择最优的消费和闲暇来最大化效用的目标函数。由于其简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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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性，单一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劳动供给、税收和福利测度等研究之中（Ｐｏｌｌａｋ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１９８１；Ｋｉｎｇ，１９８３；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

１９８６）。在单一模型中，家庭根据商品的价格和每个成员的工资决定商品消费

和每个人的闲暇，成员之间的劳动供给无互相影响，只取决于自己的工资。这

一特质使得单一模型中家庭资源的分配始终处于“黑箱”之中，无法用来研究家

庭成员间消费和劳动供给的分配（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１９９２）；其根本原因在于单一模型

在方法论上缺少微观基础，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应有自己的偏好，家庭总福利不

能简单地用一个总体效用函数来代表。除此之外，由单一模型推导出需求函数

的同质性、对称性和负定性在实证研究中也无法得到验证 （Ｄ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ｅｌｌｂａｕｅｒ，１９８０；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１９８８）。

这些问题促进了家庭劳动供给文献的发展。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６）和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５）最早将家庭成员不同偏好引入到理论研究中。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５）的研究提

出了家庭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人们可以从结婚中收益，这种收益缘自

于专业化分工。由于家庭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家庭成员需发挥各自的比

较优势来最大化家庭效用。在时间的分配上，在市场中更有效率的一方会更多

地从事工作，而另一方则会更多地从事家庭产出。这一理论已经在西方国家经

过了多次验证（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６２；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１；Ｊｕｈｎ　ａｎｄ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７）。

然而，这些模型都没有描述家庭成员之间共同决策的过程，直到集体家庭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模型的出现。集体家庭模型为分析家庭消费和劳动供给

等行为提供了更具有微观基础、更加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其特征是假定家庭

中每个成员的偏好不同，家庭的决策过程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议价过程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议价过程可以依照帕累托最优或其他非合作博弈。

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建立了基于帕累托最优的集体家庭模型。模型假设每个

成员都是自利（ｅｇｏｉｓｔｉｃ）的，效用仅取决于自己的消费和闲暇。帕累托最优的议

价过程等价于家庭成员首先根据议价能力分配家庭非劳动收入，再根据自己的

偏好选择最优的消费和劳动供给。每个成员的最优劳动供给取决于自己的工

资和分配到的非劳动收入。相对工资决定了议价能力和分配到的非劳动收入，

因此配偶的工资只能通过非劳动收入的收入效应影响自己的劳动供给。

集体家庭模型的优点还体现在模型的开放性。根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对家

庭目标效用函数略加更改，成员间劳动供给的相互影响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放

开家庭成员自利的假设，将其他成员的消费和闲暇纳入效用函数，那么成员间

的劳动供给可能呈现互补性或替代性（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２００２）。如果夫妻双方喜欢

对方的陪伴，即闲暇具有正外部性，那么夫妻双方的劳动供给就呈现互补性
（Ｈｕｒｄ，１９９０；Ｇｕｓ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又如假设议价

能力与劳动收入正相关，那么当妻子收入超过丈夫时，家庭资源的分配会向妻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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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倾斜，丈夫可获得的最大效用因此减少。如果丈夫在婚姻中获得效用小于单

身时可获得的最大效用，婚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挑战。同理，婚姻的目的是为

了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Ｗｅｉｓｓ，１９９７）。在高收入女性的视角中，如果结婚得到
“好处”会被低收入男性而拖累，则婚姻也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婚姻的不

稳定是违背社会规范所产生的内在成本，如果将这些成本考虑在目标函数当

中，劳动供给的决策会受到扭曲。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２００７）提出，假如能够消

除无用的、以话语权为目标的人力资本获取，那么家庭内的劳动力分配就能达

到帕累托最优。

本文研究关注夫妻间的相对收入如何影响家庭劳动力分配，涉及的两类文

献分别是家庭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社会规范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两种机

制的影响并不相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无论男女，在劳动力市场潜在收入更高

的一方应更多地从事工作，而另一方则应更多地从事家庭生产；而社会规范要

求当“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遭到违背时，女性应减少劳动供给来恢复传统的性

别角色。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判断哪种机制占主导作用，但家庭劳动力供给的文

献中实证研究难点在于内生性问题的解决。其一，收入与劳动供给互为因果，

相互决定，存在内生性。劳动供给乘以工资率等于劳动收入，而在理论模型中

劳动收入可以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劳动供给。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在实证分析中

没有使用实际收入，而是利用潜在收入构造了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变量。构

造方法是将所有样本按人口统计特征分组，汇总组内的非零劳动收入得到该组

内成员的潜在收入分布，再与配偶的实际收入进行比较，得到收入超过配偶的

可能性。使用潜在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优势在于，相比于使用实际收入得到的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０－１虚拟变量，避免了“劳动供给为０，则妻子收入超过丈

夫虚拟变量必定为０”和“妻子收入超过丈夫虚拟变量为１，则劳动参与必定为

１”的情况出现。这为观察女性在收入超过男性时劳动供给的选择提供了可能。

同时，由于潜在收入仅与人口统计特征相关，而女性的真实劳动供给不会影响

外生的人口统计特征，因此不存在互为因果。其二，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和

劳动供给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子女数量（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１９８８；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１９９２）和 家 庭 结 构 （Ｏｇａｗａ　ａｎｄ　Ｅｒｍｉｓｃｈ，１９９６；

Ｋｏｌｏｄｉ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ｈｉｒｅｙ，２０００）。虽然本研究无法提供妻子收入超过丈夫可能性

的外生变化，但通过添加子女数量、与老人同住和丈夫收入等控制变量可以尽

量减少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多关注女性收入超过男性时女性劳动供给的选择。为了在实证

分析中全面地判断我国家庭中相对收入对家庭劳动力分配的影响是通过比较

优势还是社会规范，本文还将考察丈夫的劳动供给。如果家庭劳动力分配符合

比较优势理论，那么无论男女，预期配偶收入超过自己的可能性会与自己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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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供给负相关；如果家庭劳动力分配受社会规范约束，那么预期女性收入超过
配偶的可能性与女性劳动供给负相关，而与男性劳动供给的正相关①。

"　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家庭相对收入对夫妻劳动供给的影响需要量化夫妻间的相对收

入。如前文所述，由于实际收入与劳动供给互为因果，本文使用潜在收入来规
避这一问题。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将同一调查年份具有相同人口统计特征的
样本归为一组，然后统计组内所有个体的非零劳动收入，最终得到该人口统计
群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ｏｕｐ）中个体参与劳动的潜在收入分布。为了获得相对精
确的潜在收入分布，本文选取了年龄、学历、户籍和民族四个人口统计特征②。
年龄决定参与工作的年限和经验，学历决定受教育年限。根据 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

年龄和学历是工资收入的重要解释变量；而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的收入差距
也已被广泛证实（李实和古斯塔夫森，２００２；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４）。
个体的潜在收入是从具有相同年龄、学历、户籍和民族的人口统计群体的

潜在收入分布中随机抽取的，与配偶的实际收入相比较就可以得到收入超过配
偶的可能性变量。不失一般性，以妻子为例，计算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ＰｒＷｉｆｅＥａｒｎｓＭｏｒｅｉ的公式如下：

ＰｒＷｉｆｅＥａｒｎｓＭｏｒｅｉ ＝ １１９∑ｐ １　ｗ
ｐ
ｉ ＞ｈｕｓｂＩｎｃｏｍｅ｛ ｝ｉ （１）

其中，ＰｒＷｉｆｅＥａｒｎｓＭｏｒｅｉ代表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它是１９个示性函数

的平均值。当大括号内的条件成立时，示性函数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ｗｐｉ
是在调查年份具有相同年龄、学历、民族、户籍的女性统计群体的ｐ分位收入。

ｐ是２０分位数，取值范围为｛５，１０，１５，……，９５｝。ｈｕｓｂＩｎｃｏｍｅｉ是丈夫的实际收
入。直观的解释是，妻子学历越高，潜在收入越高，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越
大；同理，丈夫的实际收入越低，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也越大。利用潜在
收入构造妻子收入超过丈夫可能性变量的优点在于即使妻子并没有参与劳动，
仍然能够得知如果她参与劳动其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为观察女性在收入超
过配偶时劳动供给的选择提供了可能。在实证研究中将样本年龄组分为４组，

分别是１６至３０岁，３０至４０岁，４０至５０岁和５０至６５岁。学历组分为４组，分
别是初中以下、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及研究生毕业。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
民族，户籍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总计共有６４个女性统计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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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女性会通过减少劳动供给来恢复社会规范的性别角色，同样地男性也可能通过增加自己的
劳动供给使收入超过女性。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能性和样本数量的限制，本文只选取了４个人口统计特征。额外的人口统计特
征会使人口统计群体增多，而每个群体劳动收入的观测值减少，使潜在收入的分布变得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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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收入超过妻子可能性的构造方法与式（１）同理。由于收入超过配偶可
能性取决于人口统计群体的潜在收入，因此在同一家庭内妻子收入超过配偶的
可能性与丈夫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总和并不为１，不能彼此替代。实证研究
家庭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需要两套回归模型，解释变量分别为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和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被解释变量均为夫
妻双方的劳动供给。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 ＝α０＋α１×ＰｒＷｉｆｅＥａｒｎｓＭｏｒｅｉ＋ｗｐｉ ＋α２×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ｉ＋α３×Ｘｉ＋εｉ （２）

Ｙ＿ｉ ＝β０＋β１×Ｐ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ＥａｒｎｓＭｏｒｅｉ＋ｗｐｉ ＋β２×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ｉ＋β３×Ｘｉ＋μｉ
（３）

其中，Ｙｉ为劳动供给的左手变量，可以是妻子或丈夫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分

别对应相对收入对劳动供给的粗放边际和集约边际影响。ｗｐｉ是一组潜在收入
的控制变量，是由个体在每一个２０分位上潜在收入构成的。下脚标ｓ表示该
变量是配偶的解释变量，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ｉ是配偶实际收入的对数。当式（２）和（３）左

手变量为妻子的劳动供给时，ｗｐｉ为妻子潜在收入的控制变量，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ｉ为丈
夫实际收入的对数，反之情况同理。Ｘｉ是非收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年和县的固
定效应，丈夫和妻子的年龄组、学历、户籍和民族，以及子女数量和是否与老人
同住。标准误是在人口统计群体层面上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从模型可以看出，

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可以视作为年龄、学历、户籍、民族和丈夫收入的函数。

由于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年龄、学历、户籍、民族和配偶的实际收入，因此该变量
不会与扰动项相关。
已有文献发现了女性为恢复社会规范的性别角色而采取三种途径，一是离

开劳动力市场，二是减少工作时间，三是从事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工作（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除劳动供给以外，本文还关心女性是否会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来
减少对男性造成的威胁。因此需要检验女性实际收入与潜在收入的差异是否
与女性收入超过男性的可能性有关，收入差异的构造方法如下：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ｉ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ｉ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ｉ

（４）

其中，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ｉ是女性的实际收入，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ｉ是潜在收入分布
中２０个分位数的平均值。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男性实际收入与潜在收入的差
异。将收入差异作为左手变量，带入式（２）和（３）中，就可以估计收入超过配偶
的可能性对妻子和丈夫收入差异的影响。

#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总队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的
城镇住户调查。本文样本覆盖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８个省和１个直辖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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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京、辽宁、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和甘肃。调查内容涵盖城市居
民家庭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住房、就业、主要耐用品消费、收入和支出情况等
信息。这份数据相比人口普查数据的优点在于时间序列的完整性，便于观察我
国城镇居民历年来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时间趋势。
表１统计了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统计样本保

留了年龄在１６～６５岁之间的样本。其中，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失业人
口）／适龄劳动人口。由于退休年龄不同，女性劳动年龄定义为１６～５５岁，而男
性劳动年龄定义为１６～６５岁；收入的性别差异＝（男性平均收入－女性平均收
入）／女性平均收入①，教育年限和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均为差值。２０年间我
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增长，虽然男女的性别差异从１９８８年的

１．４３年缩短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７３年，但男性平均受教育水平仍高于女性。尽管受
教育水平提高，男女劳动参与率却经历了缓慢的下降过程，其中女性劳动参与
率下降更多。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从１９８８年基本无差异扩大到２００７年的

６％。收入方面，男女平均工资均经历了高速的增长，但收入的性别差异逐渐增
加，从１９８８年的２１％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８％。通过比较男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性
别差异可以看出，女性相较于男性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表１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

年份
教育年限 劳动参与率 收入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

１９８８　 １０．７２　 ９．２９　 １．４３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００　 ２３４１．５０　 １９３８．０１　 ０．２１

１９８９　 １０．８７　 ９．４５　 １．４３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０２　 ２７１５．８６　 ２２３６．４０　 ０．２１

１９９０　 １０．９０　 ９．５４　 １．３７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０１　 ２９０３．２０　 ２４０３．４５　 ０．２１

１９９１　 １１．０８　 ９．７５　 １．３３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０２　 ３２０１．９８　 ２６２６．９３　 ０．２２

１９９２　 １１．２６　 １０．１０　 １．１６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０１　 ３８２３．２９　 ３１４１．３４　 ０．２２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２　 １０．１７　 １．１５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０１　 ４９８１．０８　 ３９９６．３６　 ０．２５

１９９４　 １１．４１　 １０．２９　 １．１２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００　 ６８１８．３１　 ５４５１．９３　 ０．２５

１９９５　 １１．５１　 １０．４２　 １．０９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０１　 ８１８８．７４　 ６６３３．２３　 ０．２３

１９９６　 １１．５６　 １０．５２　 １．０５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００　 ９２８０．６４　 ７５４１．３７　 ０．２３

１９９７　 １１．４７　 １０．４９　 ０．９７　 ０．８３　 ０．８２　 ０．０１　 ９８７８．１６　 ７９２０．１７　 ０．２５

１９９８　 １１．５９　 １０．６９　 ０．９０　 ０．８２　 ０．８０　 ０．０１　 １０４３７．６７　 ８６００．７８　 ０．２１

１９９９　 １１．７５　 １０．８７　 ０．８８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０１　 １０８９８．７５　 ８８９９．２６　 ０．２２

２０００　 １１．８３　 １０．９４　 ０．９０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０２　 １２７１５．２４　１０２５０．２０　 ０．２４

２００１　 １１．７７　 １０．９８　 ０．７９　 ０．７９　 ０．７６　 ０．０３　 １３６００．５６　１１０７１．７７　 ０．２３

２００２　 １１．８２　 １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７８　 ０．７４　 ０．０５　 １５２１２．９１　１１８３６．７８　 ０．２９

２００３　 １１．８５　 １０．９９　 ０．８６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０５　 １７２４６．６４　１３０１２．８０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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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男女平均收入的统计样本为就业人口，如果将失业和离开劳动力市场群体的收入考虑入内，收入
的性别差异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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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教育年限 劳动参与率 收入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

２００４　 １１．９６　 １１．１５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０５　 １９５４３．５８　１４３８６．８２　 ０．３６

２００５　 １２．０３　 １１．２０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２　 ０．０６　 ２２１０５．００　１６２７６．６２　 ０．３６

２００６　 １２．１４　 １１．３７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７２　 ０．０６　 ２４５６４．３１　１８０１９．４６　 ０．３６

２００７　 １２．２６　 １１．５３　 ０．７３　 ０．７９　 ０．７３　 ０．０６　 ２７９０７．４４　２０２３２．０５　 ０．３８

　　注：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城镇住户调查，统计样本保留了年龄在１６～６５岁之间的样本。其
中，收入的性别差异＝（男性平均收入－女性平均收入）／女性平均收入；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失业
人口）／适龄劳动人口，男性劳动年龄定义为１６～６５岁，而女性劳动年龄定义为１６～５５岁。

图３　城镇家庭相对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城镇住户调查中１６～６５岁夫妻样本，剔除夫妻中任一方收入为０的样

本。横轴是妻子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比重，分成５０个区间。散点是每个区间的概率密度，两边实线是

以横轴０．５（虚线位置）为界的局部加权散点平滑曲线（ｌｏｗｅｓｓ）。

“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观念可以在微观数据中得到印证。通过观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我国家庭夫妻相对收入的分布，可以发现夫妻相对收入的分布呈
现断点现象（图３）。当女性收入开始超过男性时（横轴０．５处），概率密度显著
下降。通过 ＭｃＣｒａｒｙ（２００８）断点检验估计，概率密度下降了约７％～１５％，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理论上男女之间相对能力是连续分布的，如果男女双方都不
赞成“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相对收入的分布应是连续的。即使女性平均收入
低于男性，相对收入的分布会右偏而不是存在断点。断点的出现表明我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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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意防止男性的养家糊口角色受到挑战。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间城镇住户调查经历了多次调查表式的变更，导致部分统计
信息缺失或统计口径变更。２００２年以前的问卷并未统计户口信息和民族信息，

而２００７年的问卷并未统计上月劳动时间。总的来说，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市住户
调查问卷版本保持一致，且统计信息更加丰富，因此选取这５年的样本来进行
实证研究。最终保留了夫妻年龄在１６～６５之间的家庭样本６５２１２个。表２报
告了本文实证研究用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间，妻子收入超
过丈夫的可能性仅有３３％，而丈夫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则有７０％，可见女性
在就业市场所处的弱势地位。城市调查问卷中统计了上月劳动时间，以此用作
夫妻双方工作时间的代理变量。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工作时间超过女性，以２００６
年为例，按每月工作２２天计算，男性平均每天劳动时间约为７．０７小时，而女性
平均每天劳动时间为５．９４小时。夫妻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性别
差异的时间趋势与男女总体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虽然本文采用的是城镇住户
调查，但样本中约有２．４％的居民具有农村户口。少数民族比例为２．７％①。户
籍和民族的信息为人口统计群体的划分提供了更多的类别，使潜在收入分布和
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变量的估计更为准确。但由于少数民族和农村样本数量
较少，６４个人口统计群体中有６个群体的样本量不足１００。过少的样本量会使
潜在收入分布的估计存在偏差，因此在本文后续部分会取消户籍和民族的划
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年份

主要变量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妻子收入／元 １１８３７．４２　 １３０１５．８８　 １４４００．１１　 １６２９４．９８　 １８０３１．４７

丈夫收入／元 １５２１９．２１　 １７２５６．０３　 １９５６９．４８　 ２２１４９．３４　 ２４６６２．４３

收入的性别差异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３７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３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０．６９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７０

妻子劳动参与率 ０．７４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７２

丈夫劳动参与率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７８

妻子工作时间／小时每月 １２９．２１　 １２８．１７　 １３０．６７　 １２９．４８　 １３０．６０

丈夫工作时间／小时每月 １４９．７７　 １５２．３０　 １５３．７２　 １５４．２２　 １５５．４４

妻子教育年限 １０．６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４　 １１．１０

丈夫教育年限 １１．６９　 １１．７４　 １１．８５　 １１．８９　 １２．０１

妻子年龄 ４６．２８　 ４６．０９　 ４６．６２　 ４７．０５　 ４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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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主要变量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丈夫年龄 ４８．８２　 ４８．５７　 ４９．０６　 ４９．４８　 ４９．６６

妻子少数民族比例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丈夫少数民族比例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妻子农村户口比例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丈夫农村户口比例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小于６岁子女数量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６～１２岁子女数量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与父母同住比例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夫妻样本数量 １１１５１　 １２４５４　 １３３９６　 １４０１７　 １４１９４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镇住户调查，统计样本保留了１６～６５岁的夫妻样本，剔除了没有
配偶的样本。其中，收入的性别差异＝（丈夫平均收入－妻子平均收入）／妻子平均收入；劳动参与率＝
（就业人口＋失业人口）／适龄劳动人口，丈夫劳动年龄定义为１６～６５岁，妻子劳动年龄定义为１６～５５岁。

$　实证结果及分析

$*!　家庭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

　　实证分析从三个角度探究了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分别是
劳动参与、工作时间和潜在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距。回归模型如方程（２）和（３）

所示，表３报告了家庭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参与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代
表妻子或丈夫劳动参与的虚拟变量，如果没有离开劳动力市场则取值为１，反之
取值为０。除代表相对收入的解释变量———妻子（丈夫）收入超过丈夫（妻子）的
可能性以外，还控制了配偶收入的对数，子女的数量，是否与父母同住，夫妻双
方的教育、民族、户籍、年龄组，潜在收入分布以及年和县的固定效应。（１）至
（４）列结果显示，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与妻子是否参与劳动无显著的相
关性，而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与丈夫是否参与劳动显著负相关。定量来
看，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每增加１０％，丈夫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

１．１４％，在１％水平下显著；同样地，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每增加１０％，

妻子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３．１１％，在１％水平下显著；而丈夫收入超过
妻子可能性与丈夫劳动参与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对夫
妻双方劳动参与的影响更符合家庭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而没有受到社会规范
对劳动供给的约束。此外，比较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当配偶收入超过自己时，女
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随着男女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差距的扩大，

男女之间日益扩大的劳动参与率差异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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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参与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妻子劳动参与 丈夫劳动参与 妻子劳动参与 丈夫劳动参与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７）

妻子收入的对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丈夫收入的对数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６岁以下子女数量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４）

６～１２岁子女数量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

是否与父母同住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样本量 ６４４７５　 ６０２６２　 ６４４７５　 ６０２６２

Ｒ２ ０．４１０　 ０．２３２　 ０．４３８　 ０．２２５
控制人口统计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和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括号里的数字是在人口统计群
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镇住户调查，保留了１６～６５岁的夫妻样本，剔除
了没有配偶的家庭样本。夫妻样本量的差异是由于配偶收入对数化导致的。控制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夫
妻双方的年龄组、学历、户籍和民族。

妻子在相对收入较高时如果没有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也有可能会减少自
己的工作时间来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以照顾丈夫的感受（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我们通过研究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工作时间的影响来验证这种假设。
被解释变量为夫妻双方每月的工作小时数，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同样地，夫
妻任一方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与自身工作时间无显著相关性，而与配偶的劳
动供给显著负相关。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增加１０％，丈夫每月的工作时
间减少６．１６小时，在１％水平下显著。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每增加

１０％，妻子每月的工作时间减少１０．２８小时。

表４　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工作时间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妻子工作时间 丈夫工作时间 妻子工作时间 丈夫工作时间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２．９９６ －６１．６２０＊＊＊

（６．８１４） （６．１７６）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１０２．８２１＊＊＊ ０．２５５
（９．５２７） （３．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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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妻子工作时间 丈夫工作时间 妻子工作时间 丈夫工作时间

妻子收入的对数
－３．５１４＊＊＊ －２．２６６＊＊＊

（０．５０６） （０．５６０）

丈夫收入的对数
－１３．０３５＊＊＊ －１７．５０７＊＊＊

（３．０４５） （２．０１１）

６岁以下子女数量
－２５．０９８＊＊＊ －２０．４５４＊＊＊ －２３．４６６＊＊＊ －２０．３８７＊＊＊

（６．４７５） （５．５３４） （６．５２９） （５．５６４）

６～１２岁子女数量
－１１．１７０＊＊＊ －６．５８２＊＊ －１０．０９４＊＊＊ －６．６９２＊＊

（３．２５３） （２．６０６） （３．１６７） （２．７５２）

是否与父母同住
－３．６７２ －７．６０１＊ －３．５５６ －９．２３９＊＊

（５．３７９） （３．８２９） （４．８８４） （３．８５３）

样本量 ６４４７５　 ６０２６２　 ６４４７５　 ６０２６２

Ｒ２ ０．２７３　 ０．２３２　 ０．３５０　 ０．１９０

控制人口统计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和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括号里的数字是在人口统计群
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镇住户调查，保留了１６～６５岁的夫妻样本，剔除
了没有配偶的家庭样本。夫妻样本量的差异是由于配偶收入对数化导致的。控制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夫
妻双方的年龄组、学历、户籍和民族。

除劳动供给以外，最后检验妻子是否会从事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工作来恢复传
统的性别角色。被解释变量是实际收入与潜在收入的差异，计算方法如式（４）所
示。潜在收入是个体所属统计群体潜在收入２０个分位数的均值。表５报告的
结果与劳动供给的结论一致。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并未对妻子实际收
入造成显著影响。相反地，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增加１０％，丈夫的实际收
入比潜在收入要低１７．１％，在１％水平下显著。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增加

１０％，妻子实际收入比潜在收入要低２５．０％，而对自身实际收入无显著影响。

表５　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实际收入与潜在收入差异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妻子收入差异 丈夫收入差异 妻子收入差异 丈夫收入差异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０．０４９ －１．７０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４）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２．４９９＊＊＊ －０．７３７

（０．１２８） （０．７０４）

妻子收入的对数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丈夫收入的对数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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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妻子收入差异 丈夫收入差异 妻子收入差异 丈夫收入差异

６岁以下子女数量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６～１２岁子女数量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是否与父母同住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样本量 ６４４６０　 ６０２６０　 ６４４６０　 ６０２６０

Ｒ２ ０．２４９　 ０．５６３　 ０．７２９　 ０．３０８

控制人口统计特征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和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括号里的数字是在人口统计群

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镇住户调查，保留了１６～６５岁的夫妻样本，剔除

了没有配偶的家庭样本。夫妻样本量的差异是由于配偶收入对数化导致的。控制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夫

妻双方的年龄组、学历、户籍和民族。

综上，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夫妻间劳动力分配遵循传统家庭分工的比较优势

理论。虽然回归结果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一方没有显著增加自

己的劳动供给，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就业市场中相比于减少劳动供给，提

高劳动供给较难实现，比如找到一份新工作和增加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通过

对比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当配偶收入超过自己时，女性

相比男性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减少工作时间和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这种

性别差异在女性面临严峻就业形势时，将进一步恶化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　社会规范在不同学历群体的表现

教育可以改变人们对待性别的态度，因此人们对“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这

一观念的认同可能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统计数据

显示，所有受访者中认同该观念的比例随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反对该观

念的比例随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虽然在全体样本中，回归结果更符合家

庭分工比较优势理论；但不排除在低学历群体中，社会规范的影响更加显著的

可能。为此本文将总样本按学历拆分成高学历群体和低学历群体并分别做同

样的回归，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把初中学历以下（含初中）的样本定义为低

学历样本，高中及以上学历样本定义为高学历样本。表６报告了这部分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无论在低学历还是在高学历样本中，都没有发现社会规范影响夫

妻任一方劳动供给的证据。相反地，在高学历和低学历的样本中，夫妻中任一

方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都与配偶的劳动参与、工作时间和潜在收入差异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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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与自身劳动供给无关。符合家庭劳动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

$*#　人口统计群体划分的敏感性检验

在本文中，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人口统计群体的划
分会影响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估计的准确性。实际上，人口统计群体划分的
“粗细”是一种权衡取舍，更细致的分组会让潜在收入分布的统计更具有代表
性，在那些样本量大的人口统计群体中，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的估计更加准确；

而在因更细致分类导致样本量不足的统计群体中，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的估计
就会变得不可靠。样本量过小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农村户口和少数民族的样
本较少。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消除部分人口统计群体样本量过小的疑
虑，表７报告了取消户口和民族两个维度划分后的人口统计群体的实证结果。

除系数数值略有变化以外，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都与原回归结果一致。

表７　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人口统计群体划分的敏感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妻子劳动参与 丈夫劳动参与 妻子劳动参与 丈夫劳动参与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０．３２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

妻子工作时间 丈夫工作时间 妻子工作时间 丈夫工作时间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３．４１６ －６４．６０９＊＊＊

（４．０５９） （３．３４２）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１０４．８８０＊＊＊ １．２８９

（４．６０５） （１．９９２）

妻子收入差异 丈夫收入差异 妻子收入差异 丈夫收入差异

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０．０７４ －１．８０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２）

丈夫收入超过妻子的可能性
－２．７６０＊＊＊ －０．０７５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１）

样本量 ６４４７５　 ６０２６２　 ６４４７５　 ６０２６２

)　讨论与总结

随着家庭劳动力分配文献的发展，社会规范的研究逐渐被学界所重视。由
于人们会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改变自己的理性行为，因此可以用来解释一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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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这篇文章尝试探究“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这一
普遍存在的性别观念在家庭中对夫妻双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从家庭劳动力
分配的角度出发，为解释男女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差异提供新的思路。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有不同比例的受访者
认同“如果妻子收入超过丈夫，几乎肯定会引发问题”。通过观察我国家庭夫妻
双方相对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本文发现了相对收入的分布存在断点现象。当
妻子收入开始超过丈夫时，概率密度显著下降，表明中国家庭似乎有意回避女
性收入超过男性的情况出现。夫妻双方的相对收入发生转变意味着家庭地位
和话语权的变化，婚姻的满足感和稳定性会受到威胁。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己
的劳动供给来避免性别角色的反转。已有文献指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妻
子离开劳动力市场；二是妻子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家庭产出来“补偿”丈夫；三是
妻子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除社会规范以外，相对收入影响家庭劳动力分配的另一竞争理论是家庭分
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无论男女，家庭中潜在劳动收入更高的一方应更多地参与
工作，而另一方应更多地从事家庭生产。鉴于两种理论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不同，为了识别哪一种机制的影响占主导，本文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中国城镇调
查提供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构建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变量，分
别对女性避免性别角色反转的三种途径进行一一验证。回归结果显示，妻子收
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减少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工作时间，也没有让
妻子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相反，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符合家
庭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夫妻中任一方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与配偶的劳动
供给显著负相关。比较收入超过配偶可能性的系数大小后发现，当配偶收入超
过自己时，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减少工作时间和从事低收
入的工作。这种性别差异在女性面临严峻就业形势时，将进一步恶化女性在劳
动力市场的表现，为男女劳动力市场日益扩大的性别差异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与国外研究发现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社会规范妨碍家庭劳动力分配达到
最优的经验证据。原因可能是我国女性收入超过男性可能性过小导致的，使得
社会规范的影响不占主导作用。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性别差异逐渐扩大，女性收入超过配偶的可能性正逐渐下降。在女性收入完全
无法超过男性的社会里，社会规范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不存在任何约束。

总之，将社会规范这一潜在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本文对研究家庭相对收
入影响夫妻劳动力供给的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未来还有
较大的拓展空间，不局限于目前的相关性分析，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夫妻相对收
入的动态变化或是政策提供的收入超过配偶的外生变化，能够识别相对收入对
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因果影响，为我们了解中国家庭夫妻双方劳动供给分配背
后的逻辑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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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ｔｍａｎ　Ｍ，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Ｓａｙｅｒ　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ｍｏｎｅｙ？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ｗｏｒｋ［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９（１）：１８６－２１４．

７７１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６月

Ｂｌａｃｋ　Ｓ　Ｅ，Ｊｕｈｎ　Ｃ．２０００．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ｒｅ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ｋｉｌｌ　ｄｅｍａｎｄ？［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９０（２）：４５０－４５５．

Ｂｌａｃｋ　Ｓ　Ｅ，Ｓｔｒａｈａｎ　Ｐ　Ｅ．２００１．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ｏｉｌｓ：Ｒｅｎ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９１（４）：

８１４－８３１．

Ｂｌａｕ　Ｄ　Ｍ，Ｒｏｂｉｎｓ　Ｐ　Ｋ．１９８８．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Ｊ］．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７０（３）：３７４－３８１．

Ｂｌａｕ　Ｆ　Ｄ，Ｋａｈｎ　Ｌ　Ｍ．２００６．Ｔｈｅ　Ｕ．Ｓ．ｇｅｎｄｅｒ　ｐａｙ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Ｓ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Ｊ］．ＩＬＲ　Ｒｅｖｉｅｗ，６０（１）：４５－６６．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１９８８．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Ｊ］．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９８（３８９）：１６－６５．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Ｗａｌｋｅｒ　Ｉ．１９８６．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Ｊ］．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３（４）：

５３９－５５８．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　Ｗ，Ｍｅｇｈｉｒ　Ｃ，Ｓｙｍｏｎｓ　Ｅ，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Ａ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ｘ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Ｍ］／／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　Ｗ，Ｗａｌｋｅｒ　Ｉ．Ｕｎ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ｕｐｐｌ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　Ｍ．２０１０．Ｈａｐｐ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ｅｓｊｏｉｎｔ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　Ｐ　Ａ．１９８８．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５６（１）：

６３－９０．

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　Ｐ　Ａ．１９９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００（３）：４３７－４６７．

Ｃｌａｒｋ　Ａ　Ｅ．２００３．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１（２）：３２３－３５１．

Ｃｏｏｋｅ　Ｌ　Ｐ．２００６．“Ｄｏｉｎｇ”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２（２）：４４２－４７２．

Ｄｅａｔｏｎ　Ａ，Ｍｕｅｌｌｂａｕｅｒ　Ｊ．１９８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Ｒ，Ｆｏｇｌｉ　Ａ，Ｏｌｉｖｅｔｔｉ　Ｃ．２００４．Ｍ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９（４）：１２４９－１２９９．

Ｆｏｒｔｉｎ　Ｎ　Ｍ．２００５．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２１（３）：

４１６－４３８．

８７１



　
第４卷第２期

　
　　　 张正东：相对收入对夫妻双方劳动供给的影响：比较优势还是社会规范？

　
　

Ｆｏｒｔｉｎ　Ｎ　Ｍ．２０１５．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ｎｇ－ｏｕｔ，ＡＩ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ｗｉｆｅｒｙ［Ｊ］．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１７／１１８）：３７９－４０１．

Ｇｏｌｄｉｎ　Ｃ，Ｋａｔｚ　Ｌ　Ｆ．２００２．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１０（４）：７３０－７７０．

Ｇｏｌｄｉｎ　Ｃ，Ｋａｔｚ　Ｌ　Ｆ，Ｋｕｚｉｅｍｋｏ　Ｉ．２００６．Ｔｈｅ　ｈｏｍｅ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ｗｏｍｅｎ：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４）：１３３－１５６．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Ｓ，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Ｆ．１９９２．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７（１）：２０４－２３０．

Ｇｕｓｔｍａｎ　Ａ　Ｌ，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　Ｔ　Ｌ．２０００．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ｕａｌ－ｃａｒｅ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８（３）：５０３－５４５．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Ｍａｃｈｕｎｇ　Ａ．１９８９．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ｈｉｆ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

Ｈｕｒｄ　Ｍ　Ｄ．１９９０．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ｉｖｅｓ［Ｍ］／／Ｗｉｓｅ　Ｄ

Ａ．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３１－２５８．

Ｊｕｈｎ　Ｃ，Ｍｕｒｐｈｙ　Ｋ　Ｍ．１９９７．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５（１）：７２－９７．
Ｋｉｎｇ　Ｍ　Ａ．１９８３．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１（２）：１８３－２１４．

Ｋｏｌｏｄｉｎｓｋｙ　Ｊ，Ｓｈｉｒｅｙ　Ｌ．２０００．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ｌｄ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　ｏｎ　ａｄｕｌｔ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ｈｏｕ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２１（２）：１４９－１７５．
Ｌｉｎｄｂｅｃｋ　Ａ，Ｎｙｂｅｒｇ　Ｓ，Ｗｅｉｂｕｌｌ　Ｊ　Ｗ．１９９９．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４（１）：１－３５．
ＭｃＣｒａｒｙ　Ｊ．２００８．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ｅ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４２（２）：

６９８－７１４．

Ｍｉｎｃｅｒ　Ｊ．１９６２．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Ｍ］／／Ｇｒｅｇｇ　Ｌｅｗｉｓ　Ｈ．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６３－１０５．

Ｍｉｎｃｅｒ　Ｊ　Ａ．１９７４．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Ｍ］／／Ｍｉｎｃｅｒ　Ｊ　Ａ．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ＢＥＲ：４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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